附件2

西安市未央区畜禽养殖场(户)养殖规模界定标准

依据中、省有关文件，禁养区内需关闭搬迁的养殖场（户）的养殖规模标准界定为：
（一）畜禽养殖小区：猪存栏1000头以上；牛存栏200头以上；羊存栏500只以上；家禽存栏2万只以上；兔存栏3000只以上。
（二）畜禽养殖场：猪存栏300头以上；牛存栏100头以上；羊存栏200只以上；家禽存栏1万只以上；兔存栏1000只以上。
（三）畜禽养殖专业户：生猪存栏30头以上；牛存栏5头以上；禽类存栏500只以上；羊存栏75只以上。其它按照猪当量换算。(GB 18596-2001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1.2.2中规定：30只蛋鸡折算1头猪，60只肉鸡折算1头猪，1头奶牛折算10头猪，1头肉牛折算5头猪，3只羊折算一头猪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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